臺北市信義區吳興國小113學年度「小小美術家」
兒童美術創作展作品評選計畫
(2024.10.1修訂)

1、 計畫依據：
1、 臺北市「小小美術家」兒童美術創作展作品評選徵件實施計畫
2、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國民小學學生學藝競賽暨三張犂福佑宮獎勵辦法之實施計畫。
2、 活動目的：
1、 結合社區資源鼓勵學生參與校內外學藝競賽活動。
2、 促進學校與社區緊密連結，互助共榮。
3、 主辦單位：臺北市信義區吳興國民小學
贊助單位：三張犂福佑宮(提供獎學金)
4、 作品主題及規格： 
1、 學生個人創作，主題及材料不拘（含水彩、版畫、水墨畫、設計、電腦繪圖……等）以平面創作為主，立體作品請將作品前、後、左、右四個方向拍攝之照片黏貼至四開有顏色的底紙上送件。
2、 作品規格為八開或四開，八開作品請貼於四開有顏色的底紙上(水墨作品務須襯底)。
5、 收件及評選期程：
1、 初審收件日期：113年10月起至113年11月15日。
2、 複審日期：113年11月16日至113年11月21日。
3、 成績公告：113年11月底。
6、 參加對象：吳興國小一至六年級學生。

7、 收件及評審單位：

1、 初審：一、二年級生活老師，五、六年級體育班導師，三至六年級美勞老師。
2、 複審：美勞科任老師。
3、 聯絡人：設備組長蔡嘉芳老師；電話：(02)2720-0226 #22。
8、 徵件注意事項
1、 參賽者或得獎者若有作品不實、違反著作權法、違反本活動規定或其他法令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或得獎資格，追回其已領取之獎金及獎狀，參賽者、得獎者均不得有異議，該獎項缺額不遞補。

2、 參賽作品禁止涉及色情、暴力、毀謗、人身攻擊，禁止侵害他人隱私權或妨礙社會正當風俗及公共秩序作品或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規定等情事。若有違反，除得獎者應自負法律責任外，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得獎資格，追回其已領得之獎金及獎狀。

9、 本次美術創作展作品將結合三張犁福佑宮獎勵辦法提供獎助學金。獲福佑宮獎助金之金牌獎作品經家長同意（附件一）後，將張貼公告於三張犂福佑宮佈告欄供大家欣賞，展覽時間為參加臺北市113年度臺北市「小小美術家」兒童美術創作展後的113年四月至六月，展期後會將作品發還給學生。
10、 評審標準：
依據學生之年齡程度、作品之構思、創意、內容、線條、色彩、構圖、技法、材料的運用…等，給予「金牌」、「銀牌」或「銅牌」獎項之鼓勵。
11、 錄取名額及獎勵：
※獎項比例：以各年級參加複審人數計算，金牌占10%、銀牌占20%、銅牌占30%、再加油占40%，小數點部分以四捨五入計算。
※獎勵比例：低、中、高年級-各班金牌1名(獎金500元)，            共計金牌獎32名。
12、 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單位：               單位主管：               校長：                                            
附件一
金牌獎作品展覽家長同意書
茲同意子弟    年    班              參加本校舉辦之「小小美術家」學藝競賽獲獎作品，於臺北市兒童美術創作展後，約四月至六月的期間將作品張貼於本活動贊助獎助學金單位─三張犁福佑宮(臺北市信義路五段150巷18-1號)公佈欄供民眾欣賞。
此致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國民小學
                      家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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